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明亮師父紀念獎學金 

 成立宗旨 
本獎學金為表彰澎湖觀音亭比丘尼真德師父字明

亮一生弘揚佛法、濟世助人之德行，及為鼓勵本系

優秀學生所設置。 

 申請資格： 
1.本系大學部學生。 
2.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75 分以上。 
3.設籍澎湖縣者優先。 
4.不受已領其他獎學金之限制。 

 名額及金額 
每學期 2 名，每名 5,000 元。 

 申請日期 
即日起至 4 月 26 日(星期五)中午 12:00 截止 

 應備資料 
1.獎學金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正本。 

3.家庭概況簡述，家境清寒者請附清寒證明文件。 
4.設籍澎湖縣者請附證明文件。 

 審核方式：化材系募款暨獎學金委員會遴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系友會獎學金 

 成立宗旨 
本獎學金係化材系系友會為獎勵本系經濟不利學

生而設置。 

 申請資格 
1.本系大學部在籍學生。 

2.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 

3.不受已領其他獎學金之限制。 

 名額及金額 
每學期 1 名，每名 5,000 元。 

  申請日期 
即日起至 4 月 26 日(星期五)中午 12:00 截止 

 繳交資料 
1.獎學金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影本。 

3.家庭概況簡述，經濟不利者請附證明文件。 

 審核方式：化材系募款暨獎學金委員會遴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系友會特殊表現獎學金 

 成立宗旨 
本獎學金係本系系友會為鼓勵本系在校學弟、學

妹為系爭光，特每年捐款設置。 
 申請資格 
1.本系大學部在籍學生。 
2.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 
3.對系友會會務運作卓有貢獻，或於運動競賽、
創作發明、文藝美術、社會服務…等方面，有
優良表現事蹟，且對本系聲譽之提升有功者。 

 名額及金額 
每年不超過 6 件為原則。 
金額由本系募款暨獎學金委員會議決定。 
 申請日期 
即日起至 4 月 26 日(星期五)中午 12:00 截止 

 應備資料： 

1.獎學金申請表。 
2.代表人成績單(如為團隊，附上代表人成績單)。 
3.其他有助審查資料(如：獎狀、獎盃、媒體報

導、推薦函…等) 
 審核方式：化材系募款暨獎學金委員會於申請

案件中遴選，決定獎勵件數及獎學金額度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系友會運動獎學(勵)金 

 成立宗旨 
本獎學金係本系系友會為鼓勵本系大學部學弟妹

成立運動系隊，強健體魄，為系爭光，特捐款新台
幣十萬元作為基金而設置。 

 申請資格 
由本系在籍學生所成立，並已向本系系學會登
記認可之運動系隊。 

 補助項目 
運動過程中所需之消耗品及器材或於運動競賽
中有優良表現事蹟者。 

 名額及金額 
由本系募款暨獎學金委員會議決定，直至基金

發放完畢為止。 
 申請日期 
即日起至 4 月 26 日(星期五)中午 12:00 截止 

 應備資料： 

1.獎學(勵)金申請表。 
2.系隊名冊、系隊粉絲人數、練習活動時程表、

競賽獎狀、消耗品及器材收據等。 
3.其他有助審查資料。 

 審核方式：化材系募款暨獎學金委員會遴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韓德榮女士紀念獎學金 

 成立宗旨 
本紀念獎學金為紀念韓德榮女士，為提昇並傳承淡江大學

化工系之教學品質和研究風氣，以及鼓勵優秀高中生加入本

系之陣容，奠定本系永續發展之基石而設立。 

 申請資格 
1.凡參加 112 年度「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之「考試入學

分發制」學生，填報本系為前三志願，且成績為本系

前五名內錄取者。 
2.受獎助者若於前學期成績 1/2 不及格，則下學期之獎

助金不發放。 
3.受獎助者若於學期中輟學或申請轉系，則該學期之獎

助金不發放（若已發放則追回）。 

 名額及金額 
每學年若干名，每名 20,000 元，分兩學期發放 
(一年級下學期及二年級上學期) 
金額及名額，得視「韓德榮女士紀念基金」當年利息

收入調整 

 申請日期 
系上推薦，學生不需申請，即日起至 4 月26 日止 

 繳交資料：由教務處提供相關資料 

 審核方式：化材系募款暨獎學金委員會遴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急難救助金 

 成立宗旨 
本獎學金係本系系友會為緊急救助因意外事故、重大

傷病或家庭變故而陷入困境之本系學生，特設置。此項

急難救助金由系友會捐款設置，專款專用。 

 申請資格：凡本系學生在學期間發生下列情事之ㄧ
者，得提出申請： 

(一)學生本人因傷病住院七日以上或發生意外死亡者。 
(二)學生父母（監護人）罹患重大傷病或死亡、或遭逢重大事

故，致使家庭經濟陷入困境，影響學生就學者。 
(三)其他特殊境遇，急需救助者。 

 核給金額：個案上限為新台幣五萬元 

 申請方式 
(一)由當事人或導師以書面陳述事實，檢附佐證資料提出申

請，經導師簽送系辦承辦人後，送請募款暨獎學金委員會
審查。 

(二)除學生本人事故外，均須檢附最近三個月內之親屬證明文
件。 

(三)申請人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提出申請，但有特殊
原因未能依規定期限辦理，經專案核定者，不在此限。 

 救助原則： 
救急優於救貧，支援經濟陷於困境者優於受傷者。 

 審核：化材系募款暨獎學金委員會審議並核定補助金額 

隨時提出，無申請時間限制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翰可公司傑出研究獎學金 

 成立宗旨 
本獎學金係由系友陳洋淵先生為鼓勵本系學業成

績及研究成果均優異之研究生所設置。 

 申請資格 
本系碩、博士班在籍學生，研究傑出，須提出與本系

專任教師(註明機構為淡江大學)共同發表之論著，且未
獲得系上同類獎學金者。 

獲獎研究生須安排於當學期碩士班「專題討論」課程
中進行口頭發表得獎期刊論文研究成果，若有數篇論
文，可擇一發表。 

 獎勵類別： 
論文應為申請前一年已出版之論文，獲 SCI 或 ESCI 國際

學術期刊索引收錄者： 
１、五年影響係數排名為該學門前百分之二十五以內者，

每篇十點。 
２、五年影響係數排名為該學門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

之五十以內者，每篇八點。 
３、五年影響係數排名為該學門超過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

七十五以內者，每篇六點。 
４、五年影響係數排名為該學門超過百分之七十五或未有

排名資料者，每篇五點。 
５、以上期刊影響係數排名以申請當年度查得之最近五年

影響係數為準。 
６、獲 ESCI 學術期刊索引收錄者，每篇四點。 
７、發表論文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給該篇論文全額

(碩) 點數；為第二作者，發給該篇論文點數之百分之八十；
為第三作者，發給該篇論文點數之百分之六十；其他作
者序，發給該篇論文點數之百分之四十。 

 名額及金額 
依前述累積總點數排序，每學期每人最多 25,000 元，

每學期獎勵總金額以五萬元為限。 
獎勵案數依當學年度預算(募款餘額)多寡決定之。 

 申請日期 
即日起至 4 月 26 日(星期五)中午 12:00 截止 

 應備資料 
1.獎學金申請書。 
2.出版後學術期刊論文全文以及五年影響係數排

名之佐證資料。 
3.指導教授簽證之論文貢獻証明。 
4.其他有助審查資料。 

 審核方式：由化材系募款暨獎學金委員會依申

請者論文累積總點數排序並決定獎勵金額 



(最後一學期發出，113 學年度發罄)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鄭廖如錦女士紀念獎學金 

 成立宗旨 
本獎學金為紀念鄭廖如錦女士而設。 

 申請資格 
1.化材系碩、博士班學生。 
2.擔任化材系教學助理工作。 
3.學業成績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 

 名額及金額 
每學期 3 名，每名 4,500 元 

 申請日期 
即日起至 4 月 26 日(星期五)中午 12:00 截止 

 應備資料 
1.獎學金申請書。 
2.前學期教學助理評量表(系上提供)。 
3.前學期教學助理回饋意見調查結果統計資料。 
4.家境清寒者可附清寒證明文件 

 審核方式：化材系募款暨獎學金委員會遴選核定得獎名

單，獎勵案數依當學年度預算(募款餘額)多寡決定之。 

(碩) 

(最後一學期發出，113 學年度發罄)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周彥雄先生紀念獎學金 

 成立宗旨 
本獎學金為紀念周彥雄先生而設。 

 申請資格 
1.化材系碩、博士班學生。 
2.擔任化材系教學助理工作。 
3.學業成績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 

 名額及金額 
每學年 6 名，每名 4,500 元 

 申請日期 
即日起至 4 月 26 日(星期五)中午 12:00 截止 

 應備資料： 

1.獎學金申請表。 
2.前學期教學助理評量表(系上提供)。 
3.前學期教學助理回饋意見調查結果統計資料。 
4.家境清寒者可附清寒證明文件。 

 審核方式：化材系募款暨獎學金委員會遴選核定得獎名

單，獎勵案數依當學年度預算(募款餘額)多寡決定之。 

 

(碩)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黃國楨教授紀念獎學金 

 成立宗旨 
本獎學金為紀念黃國楨教授於母系服務24年，經常與

國外學者進行學術交流，並鼓勵本系優秀學生出國發表
論文所設置。 

 申請資格 
1.化材系在學學生，以研究所學生且口頭報告者優先補助 
2.申請者須以本系名義發表論文 

 名額及金額 
補助費得含機票、註冊費、生活費等項目，補助額度，亞
洲地區以二萬元為上限，非亞洲地區以四萬元為上限。 

 申請日期 
即日起至 4 月 26 日(星期五)中午 12:00 截止 

 應備資料 
(一) 化材系師生出國發表論文經費補助申請書(格式請逕自系

網頁/獎助學金辦法下載)。 
(二) 會議正式邀請函及詳細會議日程。 
(三) 證明論文被接受發表之文件。 
(四) 擬發表之論文摘要及論文全文。 
(五) 家長同意書。 

上述(二)、(三)兩項文件如於提出申請時未及備齊，得於出國前二週內補齊 
於會議結束返國後二週內，須繳交下列相關資料： 

(一) 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機票或電子機票、登機證。 
(二) 參加會議心得報告(一千字以上)，附參加會議之照片兩張 
(三) 所發表論文或摘要之影本。 

 審核方式：化材系募款暨獎學金委員會遴選核定得獎名
單，獎勵案數依當學年度預算(募款餘額)多寡決定之。 


